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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委内瑞拉 

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委内瑞拉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双方”），为增进两国人

民的友谊和发展两国贸易，同意缔结本协定如下：  

  第一条  

  双方承认，存在着发展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有利条件。考虑到各自的发展条件以及

使外贸多样化和改善外贸结构的意愿，双方表示愿意积极努力扩大两国间的贸易。  

  第二条  

  在海关关税、捐税以及外贸手续和进出口商品交换方面，双方相互给予已给予任何

第三国的最惠国待遇。  

  上述规定不适用于：  

  （一）双方中的任何一方为便利边境贸易已给予或可能给予邻国的优惠；  

  （二）由于参加关税联盟、自由贸易区、区域性或小区域性经济一体化协议而产生

的优惠；  

  （三）由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而产生的优惠。  

  第三条  

  双方的商品交换按照本协定的规定及各自国家有关进出口的现行法律和规定进行。  

  第四条  

  双方同意，两国间的商品交换将由两国从事对外贸易活动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国营或

私营企业通过签订合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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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  

  本协定范围内所签合同的支付，应按照两国各自的现行法律和规定，以可自由兑换

的外汇办理。  

  第六条  

  双方同意，两国间交换商品的价格应根据相应产品在主要国际市场上的现行价格确

定。  

  第七条  

  双方同意，每年交换双方特别有兴趣向对方出口的商品及劳务参考清单，并予以适

当的宣传。该清单并无限制之意，其宗旨在于尽可能使双方的货物及劳务交换达到平衡。  

  第八条  

  对产自和来自双方中任何一方的产品，未经原出口国许可，不得向第三国转口。  

  第九条  

  双方同意促进两国间贸易代表、代表团和小组的往来并提供便利，鼓励举办博览会、

贸易展览会和开展其它促进两国贸易的活动。  

  第十条  

  双方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对下列物品发放许可证、批准进口，并免征进口关税及其

它捐税：  

  （一）样品、商业宣传材料、样本、价目单及小册子；  

  （二）不作出售的，用于博览会和展览会的物品和货物；  

  （三）生产厂家或经营商为履行各自提供的保证而运往对方国家用于更换的商品，

只要这些商品产自发运国并符合该国现行法规。  

  第十一条  

  本协定的执行不应妨碍双方中任何一方在以下方面所采取的措施：  

  （一）保护国家安全；  

  （二）保护民族艺术、历史和古文物遗产；  

  （三）保护人类的生命和健康，保护动植物的生存。  

  第十二条  

  对本协定范围内两国企业和机构间签订的供货合同，双方在必要时应尽量保证为所

交换的机器设备提供维修服务和必要的零配件。  

  第十三条  

  在执行本协定的商品交换运输方面，双方应尽量优先使用分别挂有两国国旗的船只。

双方同意，通过两国政府有关机构就缔结两国海运协定尽早开始技术性谈判。  

  第十四条  

  双方同意指定以下机构负责协调和执行本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对外经济贸易部，

委内瑞拉共和国为外贸协会。  

  第十五条  

  双方将成立贸易混合委员会，并在双方同意的日期在北京和加拉加斯轮流举行会议，

以检查本协定的执行情况并提出有关建议。  

  第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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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本协定的解释或执行如出现争议，双方将通过外交途径相互协商解决。  

  第十七条  

  本协定在双方相互通知已履行完毕各自法律手续之日起生效。  

  本协定有效期为三年。在期满六个月前，如缔约任何一方未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

要求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将延长三年，并依此法顺延。  

  如果缔约双方均不提出异议，则本协定的终止将不影响在本协定有效期内所签合同

的执行。  

  本协定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加拉加斯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西班

牙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委内瑞拉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陈  慕  华         孔萨尔维 

      （签字）        （签字） 

 


